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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　　　　研究史的回顾

自 世纪初年起“，客家问题”作为华南地区一个重大

社会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关注以来，学界关于客家源流的

研究，时起时伏地已经持续了近二个世纪之久。其间自太平

天国农民运动及广东西路土客斗案二件大事发生之后，至

本世纪 年代的七、八十年间，在外界的刺激下，关于客

家源流和客家民性的讨论曾掀起三次热潮，即罗香林先生

所谓客家 以迄问题哄动学界的三个时期。此后自 年

代末，大陆的客家学研究虽曾一度沉寂，而港台地区的客

家研究却从未中断。进入 年代以来，配合着中国大陆改革

开放政策的推进，大陆的客家学研究重新兴起，并与台港、

海外的客家学研究互相呼应、互相促进，迅速形成了世界

范围的客家学研究热潮。

回顾近二个世纪的客家学研究，其成果不可谓不丰富。

特别是关于客家源流或客家民系形成发展史的研究，吸引

了数以百计的中外学者、文化人参加，发表了不可胜数的

有关论文和专著。其中较有影响的专著，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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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香林：《客家研究导论》（

《客家源流考》（

郭寿华：《客家源流新志》（ ）

陈运栋：《客家人》（

邓迅之：《客家源流研究》（

刘佐泉：《客家历史与传统文化》（

张卫东：《客 ）家文化》（

房学嘉：《客家源流探奥》（

这些论著，探讨的范围相当广泛，已经廓清可为定论

的问题也属不少。例如“客家”是一个独立的民族，还是汉

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支系的问题，经过前辈学者们的充分论

证，已告解决。客家人是汉族中一个系统分明，特征显著的

民系的观点，已被普遍接受。在研究方法上，罗香林先生奠

定的把客家源流与中国移民史相结合，把历史文献与方志

和民间谱牒资料相结合，把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

会学、民俗学等多种学科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研究方

法，也已为多数学者接受和运用。

但是，由于客家源流问题涉及的时间长、空间大，更

由于有关的文献记载缺少或散漫、零星，加之有些研究者

研究客家源流问题时或多或少渗进了种族主义、主观主义

等不科学的方法、不正确的情绪，所以以往诸家关于客家

源流的解释，迄未获得令众人满意的结果，甚至对于什么

是“客家”，以及应如何认识谱牒资料的价值与局限这样一

些重大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也至今仍然众说纷纭，莫衷一

是。

鉴于 述这种研究状况，我们认为，尽管有关客家源

流的著述已经很多，还是有必要把客家源流问题作为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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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的首要问题重新加以探讨，同时有必要在重新探讨

客家源流问题之前，首先就“客家”的界说和谱牒资料在

客家学研究中的价值和局限问题，阐明我们的看法。

二“客家”界说

要为“客家”定一个正确的界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情。过去流行着几种观点，影响着人们正确认识“客家”的

含义。

其一，把客家与历史上的“客户”混为一谈。罗香林先

生就有这样的误会，他在《客家研究导论》第一章《客家

问题的发端》中说：

“从客家住地各方志所载其地户口宋时主客分列

一史实观察，亦可推知客家先民的迁移运动在五代或

宋初是一种极其显著的事象，‘客家’一名亦必起于是

时。是时，客家居地虽说尚杂有无数的主户，然而新种

（引者按：此指客户）一入，旧种日衰，主户的言语日

为客语所排驱，主户的苗裔亦渐渐为客家所同化，而

失却其特殊的属性。观此种种，可知客家的成形年代，

确在赵宋初年⋯⋯”

该书第二章《客家的源流》中又引温仲和《嘉应州志 方

言》卷的论列说：

“ 然由其说（引者按：指南宋王象之《舆地纪

胜》所载）可以知南宋以前，土著之少，而汀赣客民

侨寓之多（，其实所谓多，是对着‘无’说的，由《寰

宇记》所记观之，实际尚比主户差得很多），故《太平

寰宇记》载梅州户，主一千二百一，客三百六十七，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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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九域志》载梅州主五千八百二十四，客六千五百

四十八，则是宋初至元丰，不及百年而客户顿增数倍，

而较之于主，且浮出十之一二矣。 ”⋯

这两段记载，前者把宋代客户等同于客家先民，后者把宋

代客户等同于自汀赣移居梅州的客民，由此得出客家民系

形成于赵宋初年，“客家”名称亦由“客户”而起的结论。

后来罗香林先生更把“客家”之客与晋代的给客制度

牵扯在一起，他在 年出版的《客家源流考》中说：

“至于客家的名称由来，则在五胡乱华中原人民辗

转南迁的时候，已有‘给客制度’。《南齐书 州郡志》

⋯云：‘南兖州，镇广陵。 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

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元帝大兴四年，诏以流民失籍，

使条名上有司，为给客制度。’可知客家的‘客’字，

是沿袭晋元帝诏书所定的。其后到了唐宋，政府簿籍，

乃有‘客户’的专称。而客家一词，则为民间的通称。

‘客’的称谓，虽说由来已早，然其民系的系统构成，

则当如上述的在五代以后。”

其实，自晋至唐，史籍中常见“客”“、僮客”、“佃客”、

“浮客”“、逃移客户”之称，不过这一时期带有“客”字的

种种称谓，大多是指流离失所无以为业，不得已投靠大姓

受其奴役的贫穷百姓。他们在身份上是低于平民一等的半

自由民，在分布上则是全国各地所在多有。这样的“客”、

“客户”，与后世聚居于闽粤赣交界区域，与当地旧居民即

土著”相对称的“客家”毫无关系。如果如罗香林先生所

①原引文在“镇广陵”之后，“时百姓遭难”之前省略了一段文字，罗

先生行文中未标出，今特用省略号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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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客家”的“客”应溯源于晋元帝大兴四年的诏书，那

末岂不等于说“客家”最早是在江淮地区酝酿形成，其基

本成员是受南迁世族即所谓大姓奴役的半自由民？显然，这

样的结论是错误的，因而是不能为人们接受的。

至于宋代的主户和客户，则完全是当时户籍制度基于

财产之有无、多寡所作的等级区分。其中有土地的人家称为

主户，又分为五等，所谓“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俗，

或以税钱贯伯，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

五等中前一、二、三等户合称上户，是受种，立为五等。”

占有不同数量土地的大小地主；四、五等户又称下户，主

要是占有小块耕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客户则是完全没

有土地靠佃耕地主之土地为生的人家。主户必须向官府纳

税服役，又称为“天子之农”，客户只向地主交租，并不直

接向国家纳税服役，又称为富人之农。②

宋初，列为四、五等主户的下户数量比较多，其中有

许多是唐末动乱中摆脱了主人奴役的依附农民和奴婢，还

有一些是乱离后占有小片荒地的农民。过了一段时间后，随

着土地兼并的发展，他们越来越多地失去土地，沦为无地

的客户。这就是人们常常引述的宋代主户逐渐减少，客户逐

渐增多的历史现象。不过，这样的现象不但是发生在今天被

称为客家基本住地的赣、汀、梅三州，而是各地皆然，四

川地方尤为严重。故时人李觏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

吕陶说“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 ：天下之自耕而食，为

《宋会要辑稿 食货 之》 。

②《历代名臣奏议》卷 ，《吕陶奏疏》。

③李觏：《直讲李先生文集》卷 ，《寄上孙安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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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

刘师道说矣。” “：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

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户 韩琦说“：西川四路乡村，民。”

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仰

以为生。”

明乎此，可知罗香林先生把宋代赣闽粤交界区域各州

的客户当作自北方迁来的客民，以宋代主客户的比重变化

说明客家的壮大，并以开始实行主客户制度的宋初作为客

家民系正式形成的时间起点，实为根本性的错误。而他的错

误长期以来影响着许多客家研究者，至今仍有人步罗先生

的后尘，以宋代主客户的变化情况来说明客家民系的发展

变化，以元代户籍制度不再作主客户的区分来说明客家已

经“反客为主”。这样的状况，是到了该彻底扭转过来的时

候了。

当然，对于罗香林先生把客户等同于客家的错误，学

界早已有人看出来并加以指出。例如张卫东、刘丽川《论客

家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一文④，就已指出了罗香林先生的

失误，并对历史上的“客户”作了某些正确的分析。但他们

把宋代的主户等同于晋代南渡的仕宦人家，把宋代的客户

等同于晋代南渡的流人，进而以宋代“主户的增长高于客

户增长的 倍这一史实”，推论“客家先民是以中原士族为

主体的”，却又造成了另一个重大失误。

，《吕陶奏疏》①《历代名臣奏议》卷 。

②《宋史》卷 ，《刘师道传》

③韩琦：《安阳集》附《家传》卷 。

④《客家研究》第一集，同济 版。大学出版社， 年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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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宋代主户分为五等，其内部的财产状况和

阶级地位相差很悬殊。“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垅亩之

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

这样的下户，经常有沦为客户的危险，怎么能说成是南徙

的北方士族呢？况且，士庶之分，盛于两晋南北朝，隋唐时

士族制度渐趋衰落消亡，经过唐末农民战争的打击，社会

即士族这一等级的势力基上遂“不复以氏族为事”， 本结

束了。因此，把宋代南方某些区域的主户理解为自北方南徙

的士族，也是违背历史实际的。以这一错误前提推论出的

“客家先民是以中原士族为主体”结论，当然也是不可靠的。

其二，把中国历史上的重大移民运动，都视作客家先

民的南徙。罗香林先生即本此观点，认为自晋代至南宋，客

家先民有过三次大迁徙，而这三次大迁徙又几乎是接力赛

似的连续的运动。他在《客家研究导论》中说：

“（晋永嘉之乱后），并、司、豫诸州的流人，则

多南集于今日安徽及河南、湖北、江西、江苏一部分

地方，其后又沿鄱阳湖流域及赣江而至今日赣南及闽

边诸地，是为南徙汉族第二支派 ⋯要之东晋永嘉以

后，中原第二支逃难的汉族，向南播迁，远者已达赣

省中部，其近者则仍淹迹颍、淮、汝三水之间，寝至

隋唐，休养生息，劳困渐苏，慢慢的乃得度其比较安

适的生活，故自东晋至隋唐，可说是客家先民自北南

徙的第一时期。”

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王岩叟奏疏

②赵彦卫《云麓漫钞》卷 《唐会要》的此处氏族即指士族 “氏族”条，

所言也是士族，可互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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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久而这种比较安适的局面，又给天灾人

祸破灭尽了，客家先民，只好又从事第二次的迁移运

动了。这次迁移的动机可说由于唐末黄巢的造反

第一次逃难后客家先民的居地，乃适当黄巢展转寇乱

的要冲，为着救死求生，以是他们只好再向别的地方

奔避去了。当时全国扰攘，民无宁居，惟江西东南部

（即上饶以南，赣水以东），福建西南部（即旧日汀州

八属），及广东东部东北部（即清南、韶、连、惠、潮、

嘉各属）侥幸未受巢害，比较堪称乐土。其东晋第二支

逃难汉族之栖息于河南西南部，江西中部北部，及安

徽南部的，至是遂有一大部分很幸运地得迁于上述的

乐土居住。（自黄巢乱后，五代割据，王氏入闽）而颍、

淮、汝三水间留余未徙的东晋移民，至是亦渡江南下，

至汀漳，依王潮兄弟。这种移民，亦可说是一部分的客

家先民。 可知黄巢造反确曾促成客家先民第二次

的迁移运动了。这次迁移，其远者已达循、惠、韶等地，

其近者则达福建宁化、 汀州、上杭、永定等地，其更

近者，则在赣东赣南各地。其后宋太祖统一中国，结束

了五季分争割据的局面，而陆续南下的汉族，始得稍

为安适。”

“然而，不久又遇着宋高（宗）的南渡，元人的南

侵，客家先民，迫于外患，不得不又从事第三次的迁

移 （宋元之际）闽粤赣交界地，遂成为双方展转

攻守的场所。向日居处此土的客民，或则展转逃窜，流

入广东东部北部，或则愤起勤王，随从帝驾，战死于

硇州或崖门，而其结果，则成为客家第三次的迁移运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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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香林先生笔下，仿佛晋代永嘉之乱后从并、司、豫诸

州南迁至今日安徽、河南、湖北、江西和江苏一部分地方

的流民，与唐末五代时从上述安徽等地迁至江西东南部、福

建西南部、广东东部北部的人民，以及两宋之际和宋元之

际自赣闽粤交界地逃至广东东部北部的人民，都是同一批

人，或者至少说第二次南迁是第一次南迁定居下来的一部

分人之后裔，第三次南迁又是第二次南迁定居下来的一部

分人之后裔。因此之故，罗先生便把他所谓第一、第二次南

迁的人民都说成客家先民。

其实，晋永嘉之乱所造成的北方人民南渡的情形，正

如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早就指出的，“接受移民只限于江域

（笔者按：指长江流域）诸州”“，极少有能越荆、扬诸州而

至于此（宁 。以今日之省区而论，则当、交、广）诸州者”

时的司、豫流民，基本上移居在今河南省东南一隅、安徽

省大部、江苏省西部一小部分，江西省北部一小部分。这些

地区都与今日之客家基本住地无关。当时纵使有极小部分

人远徙至今福建、广东境内②，由于人数太少，也只能被当

地土著同化掉。而罗先生所谓第一次与第二次移民之间，时

间相差六百多年，其间世事沧桑，社会变化很大。特别是江

淮地区，正当北朝与南朝交界之区，屡经大规模的军事冲

突和归属变化，人口流动变易极大。唐末五代时江淮的人口

①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

②林谞《闽中记》载：“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

入闽。”按此记载之可靠性有待考证。当今学者亦有人论述魏晋南朝时期有北

方汉人入闽，但也都承认，这一时期入闽之北方汉人尚属少数，而且入居之

地多在福建西北、东北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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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远非东晋南北朝时的旧样子，唐末五代时自江淮地

区南迁的人民决不可能就是晋代迁入江淮地区移民的后裔

或这些后裔的一部分。所以罗香林先生说的这第一次大移

民，实际上与数百年后形成的客家并无直接的关系。把这次

移民视作客家先民的第一次南徙是缺乏根据的。如果说这

次移民对于以后形成的客家多少还有些影响的话，那么其

他民系如越海系、湘赣系、闽海系①等受这次移民的影响更

大，这次移民也可以说是上述各民系先民的南徙。这样泛指

的先民，不能揭示各民系形成的特殊性，也就没有什么意

义了。

至于罗先生说的第二次移民，与客家民系形成的关系

的确是比较大的，但它与闽海系即福佬民系形成的关系更

大。其中哪些因素促成了福佬民系的形成，哪些因素与客家

民系形成有关，必须作具体的分析。而且，第三次移民也绝

非第二次移民后裔的再度南徙。自唐末至两宋之际、宋元之

际，社会变迁也很大，第二次移民定居于赣闽粤交界区的

那一部分人口，在数百年间与当地土著及先期居住于该地

的汉人的混化也很严重。笼统地把这部分人口说成是客家

先民仍不足以揭示客家民系形成的实质。所以把晋永嘉年

间的移民和唐末五代时的移民笼统说成客家先民的第一、

第二次南徙的说法是不足取的。后来一些论者继承罗先生

的客家先民五次移民说，并加以扩大化，把秦汉时的入粤

戍卒也说成是客家先民的南徙，那就更离谱了。

其三，在客家界定中过份强调血缘的观点。这一倾向最

早源于外国的客家问题研究者。例如英国教士康普尔

①这些民系名称均为罗香林先生所创造，而为多数学者所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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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曾著文说：“客家是纯粹承袭了中国

人血统的世族。”“客家并非混血种，而是具有纯正血统的

汉族，不仅比少数民族优秀，而且比土著汉族优秀，他们

是有来历的中原王朝的后裔。”其后日本山口县造、美国韩

廷敦等学者也继承和发挥了这种观点。但真正为此观点找

到了“理论根据”并加以大肆发挥的却是罗香林先生。

罗香林先生在所著《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援引了

大量客家人的谱牒，反复论证客家人的祖先都出于古代显

赫家族，客家先民的基本住地是“北起并州上党，西届司

州弘农，东达扬州淮南，中至豫州新蔡、安丰”，即古代所

谓中州、中原区域，总的就是说客家人都是具有光荣历史

的中原世家大 年，罗先生又出版《客家源流族的后裔。

考》一书，重复了上述观点，并得出“客家是中华民族里

的精华”的结论。

由于罗先生在客家学研究中具有拓荒者和奠基者的权

威地位，所以他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观点产生了巨大而深远

的影响。自《客家研究导论》问世以来，不少客家问题研究

者循着罗先生的学术路子，致力于客家血统的追寻，进而

以客家血统的高贵论证客家民系的优秀，客家精神的卓杰。

其中有些论著，甚至把血缘论的倾向引向极端，提出了客

家先民的主体是中原士族 ，客家基本上未与畲族发生婚

姻关系②的观点；有的论者则用上下牵连的方法，一方面把

与某些客家人中原先祖有瓜连的人定为客家人士，如杨时、

①张卫东：《客家文化》，新华出版社 年 月 版。第

②曾维才：《谈谈先于客家民系生活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地区土著居民的

成份》，载《客家学研究》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 月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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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纲、朱熹等；另一方面又把某些曾为客家后裔，但早已

迁出客家住区成为非客家的著名人士纳入客家系统。如香

港财界巨子李嘉诚，据说他是上杭李火德的后裔，但李嘉

诚一系迁居潮州已经经历了很多代人，早已成为潮州福佬

人了，有人还硬是把他列为客家名人。

这些强调客家血统高贵、纯粹，以血缘作为判定是否

客家之最重要标准的做法，是没有根据的，也是无助于说

明客家民系和客家精神的形成的。下文我们将会举出充分

的证据，说明这些说法的无稽。这里先要讨论的是，既然血

缘不能作为判定是否客家的最重要标准，那末界定客家的

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客家”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

族的概念 即自北方南移的大量汉人。因为种族的因素

固然是形成客家的一个因素，但单有南移的汉人还不能形

成“客家”，还有待这批南移汉人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

迁入某一特定地区，以其人数的优势和经济、文化的优势，

同化了当地原住居民，又吸收了原住居民固有文化中的有

益成份，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 迥异于当地原住居民的

旧文化，也不完全雷同于外来汉民原有文化的新型文化，那

么这种新型文化的载体 一个新的民系，即客家民系才

得以诞生。

当然，这里讲的文化是指大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两个方面。用以界定“客家”的典型文化特征，如同

界定民族一样，应包括如下四种因素，即：共同的地域，共

同的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社会心理素质。具体到

客家而言，就是：共同生活在赣闽粤交界地区，形成了一

种有别于相邻各民系语言的方言系统，过着带有显著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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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的农耕经济生活，还形成了以团结、奋进、吃苦耐劳

和强烈的内部凝聚力及自我认同意识为主要特征的族群心

理素质。具有上述典型文化特征的居民共同体就是客家民

系，其居民共同体的成员就是客家人。

当客家民系完全形成之后，从外部迁入客家基本住区，

被客家民系同化了的群体或个人，也成为客家民系的一个

组成部分，其成员也就成为客家人。另外，在客家民系完全

若干宗族、家族或形成之后，客家民系中的某个群体

村落，迫于某种原因，从客家基本住地外迁，但在新居地

仍保持着客家方言、客家心理素质等客家民系的主要文化

特征者，其群体仍然是客家民系的组成部分，这样的群体

成员仍然是客家人。但倘若客家民系中的某一群体或个人，

自客家基本住地迁出后，居住于其他民系聚居区，日久为

其他民系所同化，则他们不再是客家人，而应视为其他民

系之人。可见“客家”民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在历史中

形成，又随历史的迁移而吸纳、扩大、播衍、变迁。在非客

家被同化为客家、客家的一部分又被异化为非客家的不断

转换中，起根本作用的因素唯有文化而已。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客家”的界说。根据这一界说，对

于客家民系何时形成的问题，也就有了易于判别的标准：当

上述四种客家典型文化特征部分产生之时，正是客家民系

的酝酿时期，而当上述四种客家典型文化特征全部出现之

时，则是客家民系完全形成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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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谱牒资料在客家学研究中

的价值和局限

利用谱牒资料来论证客家历史和文化，是罗香林先生

的一大创造，也是他对客家学的一大贡献。因为谱牒资料中

蕴含着正史和其他官方文献不可能有的丰富内容，对于研

究社会经济史、家族、宗族组织和制度、人口变迁、区域

开发、民间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以及比较后期的移民历

史，都有重大价值。

但是谱牒资料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因为“氏族之

谱⋯⋯大抵子孙粗读书者为之，掇拾讹传，不知考究，牴

牾正史，徒 修谱的目的之一是提高本宗本族的诒嗤笑。”

社会地位，而修谱者往往是文化不高，没什么见识之徒，难

免要把传说当信史，甚至编造、杜撰历史，闹出笑话来。这

也正如著名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指出过的：“天下最不可信之

文籍，厥为谱牒”，并具体指出“谱牒之不可靠者，官阶也，

爵秩也，帝皇作之祖，名人作之宗也。”

谱牒有价值，又有缺陷、有局限，所以谱牒可以用，必

须用，但应是有考证、有鉴别地用。在这方面，谭其骧先生

为我们树立了科学利用谱牒从事研究的好榜样。他在研究

湖南人由来时使用了不少谱牒资料，并对之作了合理的解

释。他说：

①黄宗羲：《南雷文定》三集卷 《淮安戴氏家谱序

②谭其骧：《湖南人由来考》下篇，载《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

版年 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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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地移民史所需求于谱牒者，则并不在乎此

（引者按：指上述谱中所记官阶、爵秩及攀附帝皇名人

作祖宗的记载），在乎其族姓之何时自何地转徙而来。

时与地既不能损其族之令望，亦不能增其家之荣誉，故

谱牒不可靠，然惟此种材料则为可靠也。今请即就湖南

范围以内，举数例为证：

安化田头萧氏，‘萧氏之先，出于宋大夫萧叔大心，

以采邑为氏。至汉文终侯何以功第一封于酂。 其居

吾邑之田头，盖昭明太子之后，有讳俭者，观察湖南，

遂家焉。后因马氏之乱，迁于江西。宋神宗时开梅山，置

安化 今观其谱县。其孙国清乃由泰和转徙于此。

’牒，断以始迁之国清为祖，盖以传信也。

田头萧氏之是否为萧叔、萧何、昭明太子之后，是

不可知。然其为萧国清之后，宋神宗时迁自江西泰和，

则吾侪殊无理由以否认其为真确。盖萧国清既非名人，

江西泰和亦非萧氏郡望所著之地，使兹谱而存心作伪，

则昭明太子之后湖南观察使萧俭既已家湖南矣，又何

必言宋神宗时复自江西迁，以自乱其系统乎。

安化小淹杨氏，‘ 而弘农之杨，出自晋武公，

亦以邑氏。 吾里小淹之杨，其先亦出弘农，顾世次

已邈，自其祖某公由兴国州迁此， ’小淹杨氏之

是否系出弘农，是不可知。然其不言自弘农迁而言自江

西兴国州迁，则可信也。”

谭先生举的例子不止上述两则，不过，从他对这两则例子

的处理，已足以说明，谱牒中所述缥渺无稽的远祖和郡望

是不可靠的，必须舍弃；而时代较后的家族迁徙过程，通

常是谱牒所在之某地始迁祖迁徙的起迄地、途径地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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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靠的，可以取这段材料研究移民史。

罗香林先生也曾注意到谭其骧先生这段论述，并表示

，谭先生的观点“实获我心 ，但他在引用谱牒资料时，却

往往相信谱牒自称之古远帝王名人祖宗及郡望，以之说明

“客家先民”原居中原，自晋代起相继南迁，从而犯了对谱

牒资料不加考证、鉴别，轻信其不可靠部分的错误。

这种轻信谱牒不实资料之倾向，在近年来方兴未艾的

客家学研究中有进一步泛滥之势，下面试举几例，以资说

明。

刘氏，兴宁《刘氏族谱》所录《刘氏姓族源流》云：

“ 自五胡乱华，永嘉沦复，晋祚播迁，衣冠南

⋯徙，永公（刘备次子刘永）之裔，亦迁居于江南。

唐僖宗乾符间⋯⋯天锡公弃官，奉父祥公避居福建汀

州府宁化县之石壁洞。后世遂以祥公为宁化始迁之

祖。”

这条材料被反复引用，旨在说明客家刘氏是帝室后裔，永

嘉时从洛阳南迁，唐末又从江南迁至闽西。但是略一考查正

史，《三国志 蜀书 二主妃子传》注引晋代孙盛《蜀世谱》，

明载蜀亡时被迁至洛阳的刘备子孙，至永嘉大乱时，“子孙

绝灭。唯永孙玄奔蜀，李雄伪署安乐公以嗣禅后。永和三年

（ 讨李势，盛参戎行，见玄于成都也。”也就是说，永

嘉之乱时，刘备的子孙基本上死光了，只有刘永的孙子刘

玄一人，自洛阳逃到成都。记载此事的孙盛曾在成都亲自见

到刘玄，其所记应是最为真实可靠的。南宋大史学家郑樵所

作《通志》，在刘永传中便完全沿用了孙盛《蜀世谱》的说

①《客家研究导论》第二章注
。



第 17 页

法，可见孙盛此条记事的可靠性至南宋时迄无人提出异议。

那末，有关客家刘氏谱牒所记刘永之裔永嘉年间迁于江南

的说法，自然是向壁虚构。论者尚以此类谱牒资料说明客家

刘氏源流，自然也是经不起检验的。

郭氏，《崇正 郭氏条》有云：同人系谱 氏族篇

“至唐中叶，有郭子仪⋯⋯有八子，七十二孙。其

第七子暄，出守福建汀州。年近六旬，纳妾刘氏，生子

福安。进士擢第任福建泉州太守，袭职承事郎。以官福

建故，遂家于汀州郭坊村，此为郭氏南来播族之始。”

依据这一说法，如今福建各地的郭氏都自诩为郭子仪

后代，且以“汾阳”作为本姓本族的堂号。其实上引资料抵

牾正史，也是完全经不起检验的。

按新、旧《唐书》，郭子仪确实生有八个儿子，且有具

体名字：曜、旰、晞、昢、晤、暧、曙、映。其第七子郭曙

“以才显”，附传于《郭子仪传》，其事迹斑斑可考：代宗朝

累官司农卿。朱泚作乱，扈从唐德宗幸奉天（今陕西乾县），

以护驾有功，乱平后升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又封祁国公，贞

元末年卒。

郭曙的官爵如此显赫，立身行事如此明白，有关正史

记载得如此清楚无误，而有关谱牒竟置之不顾，杜撰出郭

暄其人，编造其出守汀州，晚年纳妾刘氏，生子擢进士，守

泉州，袭职承事郎云云，不但直接与历史文献记载冲突，又

与当时制度矛盾。比如金吾卫大将军为正三品的武职，祁国

公为正二品爵，汀州刺史则仅是正四品下的外官。若说郭暄

乃郭曙传写之误，那么官高爵显的盖世功臣之子，又怎能

出任仅仅正四品下的蛮荒偏远下州刺史呢？又如承事郎一

职，是宋代文散官，官阶仅正八品。已任唐代从三品衔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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